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國文 2 2 2

英文 2 2 2

藝術與人生 2 2 2

興趣選修 2 2 2

民主社會與當代公民/全

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2 2 2

體育 0 4 2 2

體育 (2) (4) 2 2

英語訓練(畢輔) 0 (2) (2) (2)
未通過英語畢業門檻學生必

修課程,各系上下對開。

小計 10 14 8 0 6 0 2 0 2 0

組織理論與管理 3 3 3

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應用軟體專題 3 3 3

中小企業管理 3 3 3

商用統計(一) 2 3 1 2

企業倫理 2 2 2

管理會計 3 3 3

通路管理 3 3 3

行銷管理 3 3 3

財務管理 3 3 3

企業實務專題(一) 3 3 3

企業實務專題(二) 3 3 3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3 3

資訊管理 3 3 3

策略管理 3 3 3

組織行為 3 3 3

小計 46 47 15 2 15 0 15 0 0 0

高科技投資管理 2 2 2

服務業管理 3 3 3

供應鏈管理 2 2 2

科技管理 2 2 2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2 2 2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 2 2 2

國際物流管理 3 3 3

財經時事分析 2 2 2

商業智慧應用 2 2 2

商用統計(二) 2 3 1 2

商業設計 2 2 2

品牌管理 3 3 3

物流管理 2 2 2

服務科學 2 2 2

顧客關係管理 2 2 2

全球運籌管理 2 2 2

企業研究方法 2 2 2

財務風險管理 2 2 2

非政府組織管理 2 2 2 融入型服務學習課程

學習型組織 3 3 3

作業研究 3 3 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二年制企業管理系 課程科目表 (105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授課時數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通

識

課

程 二年級體育為選修課程，計入

畢業最低總學分選修學分數

校

定

科

目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專

業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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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授課時數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企業經營模擬 2 2 2

企管英文文摘導讀（一） 2 2 2

經營管理實習(一) 1 1 40
一年級寒假校外實習，至少

須實習160小時

經營管理實習(二) 2 2 40
一年級升二年級暑假校外實

習，至少須實習320小時

產業競爭分析 2 2 2

全面品質管理 2 2 2

網路應用與管理 2 2 2

行銷企劃實作 2 3 1 2

通路管理 2 2 2

資料探勘 2 2 2

財務報表分析 2 2 2

財富管理 3 3 3

大師系列講座(一) 2 2 2 二技二、四技四合開課程

大師系列講座(二) 2 2 2 二技二、四技四合開課程

企管英文文摘導讀（二） 2 2 2

財金證照研習 3 3 3

企業經營實務 0 2 2 畢業門檻課程

物流與供應鏈系統設計 3 3 3

專案管理 2 2 2

商情預測與分析 2 2 2

公司理財 2 2 2

消費者行為 2 2 2

知識管理 2 2 2

投資規劃與管理 2 2 2

連鎖加盟管理實務 2 2 2

共同核心職能 3 3 3

經營管理實習(三) 1 1 40
二年級寒假校外實習，至少

須實習160小時

就業接軌實習 9 9 40

二年級下學期校外實習，至

少需實習4.5個月且實習時數

達720小時為原則，除須依規

定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

外，應全職實習

研究專題實習 0 4 1 1 1 1
國科會、科技部、產學合作

計畫

教學專業實習 0 4 1 1 1 1 教學助理

教育專案實習 0 4 1 1 1 1
教育部、經濟部、勞動部或

其他專案計畫

小計 110 126 20 3 23 45 25 45 29 83

至少應修

專

業

選

修

16

畢業最低總學分數 72
備註：

(一)依「本校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規定：自99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應通過相關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或於畢業當年度修習0學分

每週2小時之「英語訓練」課程，並通過課程測驗後始得畢業，檢定標準請詳閱該要點。
(二)依「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規定：自99學年度起入學之日間部學生，應於畢業前至少修習一門「服務學習課程」始得畢業，

相關規定請詳閱該要點。
(三) 99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必須通過本系之企管專業能力鑑定始得畢業，相關規定依本系科學生企管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實施

要點辦理。
(四) 「校外實習」為本系必修課程，本課程包括「經營管理實習(一)」、「經營管理實習(二)」、「經營管理實習(三)」、「就業接軌

實習」等課程，總學分數合計須至少2學分以上始得畢業，本課程最多認列9學分未能修本課程者，需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核准後，

可申請以其他方式認列為本課程，但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陸生、外籍生及僑生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核准後可申請「免修」校

外實習必修課程。
(五)專業必修、選修課程得視實際情況調整開課學期別。

本課程科目表經 105年  月  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適用 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

(六) 本系(科)學生跨校、跨所系(科)、跨部、跨學制選修學分數之上限，視為等同年級以不超過當學期修習學分數二分之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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